
 

適用農業使用未涉及開挖整地之農業改植及除草作業簡

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檢核表（區公所適用） 

是否屬免擬具確認事項 符合 不符合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4條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48條之1（詳背頁）※符合者，僅需報備無需提送簡水。   

 

項次 檢核事項 符合 不符合 

1 非屬都市計畫內之保護區及非都市土地之林業用地   

2 
基地鄰路或已有完整之作業道、農路系統且無需增

設施工便道 
  

3 
未對原地形採取挖填土石方之行為（改變地形坡度

及堆置土石等） 
  

4 無申請設置固定式構造物（相關混凝土設施）   

※上述檢核事項若有不符合者，請依實際開發使用目的，依據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辦法第6條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 

檢核事項 符合 不符合 

1.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含附件共3份(正本1份影本2份)   

2.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第一類)   

3. 身分證影本   

4. 切結書   

5. 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如 google 地圖)   

6. 農作改植或除草作業施作位置平面配置圖   

7. 土地使用同意文件（自有者免附）   

8. 租賃契約之影本（自有者、無償者提供免附）   

9. 現場照片   

10.地形實測平面圖（施作面積超過5,000平方公尺者）   

11.委託書（委託代理人辦理之案件）   

12.施工計畫（申請土地坡度落差較大，應詳述施工方式）   

13.農業經營說明書   

 
水土保持義務人或代理人（簽章）：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檢核事項 
可至本局建置之「山坡地查詢系統」查詢。 
（網址：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slide/）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4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有下列情形之一，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

水土保持申報書送請主管機關審核： 
一、 實施農業經營所需之開挖植穴、中耕除草等作業。 

二、 經營農場或其他農業經營需要修築園內道或作業道，路基

寬度在2.5公尺以下且長度在100公尺以下者。 
三、 以下省略……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48條之1 
開挖植穴，指在預定種植位置挖掘植穴，其植穴大小以根球兩

倍為限。 
中耕除草，指在作物生育期中，利用鋤或中耕器在行株間加以

淺耕，使土壤再變疏鬆，兼有除草效果。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霧峰區公所）申報日期：  年  月  日 

受理機關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計畫名稱 霧峰區          地號申請農業使用未涉及開挖整地之農作改植及除草作業 

開
發
種
類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類及規模（備註二）： 
□一、從事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所需之修築農路：路基寬度未滿四公尺，且長度未滿五百公

尺者。 
■二、從事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一公頃者。（申請項目及內容詳備註及附件資料） 
□三、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採取礦物：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 
□四、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十立方公尺者。 
□五、改善或維護既有之鐵路、公路或農路：拓寬路基或改變路線之路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  
□六、修建鐵路、公路、農路以外之其他道路：路基寬度未滿四公尺，且路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但改善

或維護既有之其他道路，路基寬度不受四公尺之限制。 
□七、修建步道：路基寬度未滿四公尺，且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 
□八、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林業設施之林業經營設施或畜牧設施之養畜設施、養禽設施、孵化場

（室）設施、青貯設施之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免申請建築執照
者，前開建築面積以其興建設施面積核計。 

□九、前款以外之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十、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 
□十一、堆積土石。 
□十二、其他開挖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 
□十三、其他法令規定，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水土 
保持 
義務人 

姓名或名稱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實

施 
地

點 

計畫面積      公頃 使用編定別  
土地座落  

土地權屬  

檢核 
事項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情形？ □是  □否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六款及第七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水土保
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水庫集水區範圍

內？ 
□是  □否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三十二條之一 

開發 
規模 

農業整坡作業 
□農作改植       面積： 
□除草作業       面積： 

修建其他道路或 
修築農路 

長度 公尺 路基寬度 公尺 

改善或維護既有道路 路基總面積 平方公尺 

上下邊坡 
挖、填方總

合 
立方公尺 

開發建築用地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堆積土石 立方公尺 

採取土石 立方公尺 

設置公園、墳墓、運
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
地 

開挖整地面

積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

合 
立方公尺 

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
生產設施或林業設施
之林業經營設施 

建築物樓層 樓 建築物高度 公尺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

合 
立方公尺 

審核結果 □不予受理   □不予核定 附款或  



 

□核定 注意事項 

機關首長 

               （戳章） 

核定日期文號 年        月        日                 字第                                號 

備註：一、應擬具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一式三份（及抄件若干份），內容包括下列書圖、文件： 

（一） 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包含挖填土石方區

位、排水系統、擋土構造物、土方處理等)、臨時防災設施配置圖、構造物示意圖及實

施水土保持處理項目及數量明細表（如下表）。 
單位：平方公尺 

項次 設施名稱 
位置或編號 
（土地座落） 

設計數量 
設計尺寸 

（長x寬x深） 
備註 

1 
排水設施 

（土溝或草溝） 
   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第 47 、

53、54條 2 
農地沉砂池 

（30立方/公頃）    

3 植生覆蓋或敷蓋    

作業後裸露坡

面應要求立即

植生覆蓋或敷

蓋，以免造成

土壤流失。 

      
（二） 修建或改善道路之平面配置圖、各路段改善內容、數量等。 
（三） 主管機關視審查需要，要求提供其他必要之相關書圖、文件。 

二、同一案件如同時涉及多項「開發種類」者，請逐一勾選，惟各項「開發規模」均應符合水土

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開發種類」如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無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之適用。 

三、申請開發基地如座落於地質敏感區，依地質法規定，須進行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應檢附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注意事項： 
※ 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 實施面積超過5,000平方公尺者，請檢附地形實測平面圖。 



 

土 地 使 用 同 意 書 

 
本人          所有之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土地，同意          君使用，恐口說無憑，特立此

書。 

 

    此    致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立切結書人：              （簽章） 

     水土保持義務人） 
          
    身分證號碼：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切    結    書 

 
本人            申請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土地實施山坡地簡易水土保持處

理案，保證確實無侵佔鄰界土地，且無界址之糾

紛，如有不實願負法律上一切責任，並放棄先訴抗

辯權。 

    此    致 

臺中市霧峰區 公 所 

 
         立切結書人：              （簽章） 

         （水土保持義務人） 
          
        身分證號碼：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原使用及原地形狀態照片 
 
 
 
 
 
 
 
 
 
 
 
 
 
 
 
 
 
 
 
 
 
 
 
 
 
 
 

1.照片以能綜觀全區之角度為佳。 
2.原有地形若有變化較大者應加補照片。 
3.鄰邊界處應加補照片。 
 
 



 

農業經營說明書 

本人為農作需要擬於      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實施               ，範圍內並未施作有固定基礎之農業

設施，無填入外來土石，亦無土方移出，相關內容說明如下： 

一、使用分區及使用地類別： 

 □非都市土地 使用分區：         使用地類別：         。   

  □都市土地 使用分區：           (如後附使用分區證明)。 

二、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本次施作面積及範圍：       平方公尺，如後附地籍圖標繪部

分。 

三、現況：                 ，如後附照片。 

四、未來土地使用計畫(需詳列作物種類)： 

                                                    

 。 

五、檢附簡易水土保持申請書1式   份，臺中市霧峰區公所審

查。 

     此致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申請人簽名及蓋章：         (非土地所權人親自申請者，應檢

附契約或委託書) 

戶籍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